
泽州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在全县应急系统开展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各相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深刻吸取 6·21 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重特大事故教训，严

把城镇燃气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关口，巩固我县近

年来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成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根据县安委会《关于印发<泽州县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泽安委发〔2023〕6 号）和市应急局《关于在

全市应急系统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晋市应急危

化发〔2023〕221 号）要求，按照职责分工，县应急局决定在全

县应急系统开展涉及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甲烷、丙烷等危险化

学品生产经营企业（以下统称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

县政府关于燃气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动危险化学品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走深走实，确保全县危化

品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安排



（一）摸底排查阶段（即日起至 9 月 25 日）：对危化品企

业全链条风险隐患深挖细查、对深层次矛盾问题“大起底”，做

到全覆盖、无死角。

1.工作方式。此次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与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等专项整治同步开展，采取“企业自查自改、乡镇

全覆盖检查、县级重点督导”的方式进行。

2.摸底排查。各镇应急管理中心要对辖区内危化品企业进行

全方位摸底排查，形成危化品安全整治摸底表。

3.建立台账。县应急局将以此次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为

契机，建立危化品企业隐患整治台账；各镇应急管理中心要建立

本辖区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实行清单管

理，逐一登记在册，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限期办结、动态清

零。坚持“谁检查、谁签名、谁负责”，对排查整治不深入、不

细致、“走过场”，查不出问题或者查出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要

启动责任倒查追究机制。

（二）集中攻坚阶段（2023 年 9 月底至 11 月）：在摸底排

查的基础上，再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坚

决消除排查出的问题隐患。

1.加强整改。督促全县危化品企业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立行

立改，消除隐患。因客观原因无法立即整改到位的，要确定有效

管控措施，防范风险隐患上升为安全事故；经排查无安全隐患的，

也要做好记录，确保全覆盖、底数清、控风险、消隐患。

2.严格执法。对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加大打击

力度，影响恶劣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要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执法案例，强化震慑效力，形成

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三）全面巩固提升阶段（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在集

中攻坚的基础上，再用半年左右时间，持续深化危化品企业风险

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切实巩固攻坚成效。要

盯牢隐患整改，全面整治排查出的隐患；要及时开展排查整治“回

头看”，确保存量安全隐患逐项及时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改、

改后反弹。

（四）建立长效机制阶段（2024 年 7 月起）：深入剖析危化

品企业安全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总结推广专项整治中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配合相关部门健全燃气安全管理体制，加强

人财物等要素保障，持续提升城镇燃气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安全

宣传教育提升全民安全素养，推动城镇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

预防转型，基本建立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液化石油气等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要加强对危化品企业的安全监管，组织摸排本地区液化石油

气、二甲醚、工业丙烷、醇基燃料、车用醇醚燃料、生物质燃油

等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台账。聚焦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

和重点检查事项，聚焦第一责任人履职情况，深入企业开展精准

执法检查，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过程安全，

有效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对不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

（二）严格液化石油气等作为城镇燃气销售的监管



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生产企业将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作为

城镇燃气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不得向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或充装许可的单位或个人销售用于经营的燃气。县镇两

级应急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上述违法行为的，要及时移交相关主管

部门依法查处。

（三）严厉打击相关非法违法行为

县镇两级应急部门要按照职责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对

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非法掺混二甲醚，工业燃料生产企业将工业

丙烷、醇基燃料、生物质燃油等产品售卖到餐饮企业等民用领域

的，依法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对企业及其主要

负责人、相关责任人等依法从重处罚。

（四）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县镇两级应急部门要督促指导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工业丙

烷、醇基燃料、车用醇醚燃料、生物质燃油等生产经营企业认真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落实危险化学

品经营销售管理制度和资质审验制度，健全销售用户档案，严格

执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制度和危险化学品充

装、运输有关规定。要强化对有关企业的监管，把好危险化学品

源头安全管控。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督促指导

县镇两级应急部门要根据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安排，采取“四不两直”、明察暗访、突击检查，严格执法等方

式，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和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真正落实到企业，建

立并落实责任倒查机制，建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提高隐患排查

整治质效，健全完善长效措施，改进提升工作水平，确保整治取

得成效，严防燃气事故发生。

（二）加强宣传教育

县镇两级应急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媒介、挂图、

公益广告等宣传介质以及户外电子屏、广告屏、公交流动广告等

宣教资源，加强危化品企业安全宣传报道。

（三）加强信息报送。

各镇应急管理中心自10月起每月15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及

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见附件 1）报送县应急局。

联 系 人：张 勇

联系电话：0356-2059105

邮 箱：zzajwhk@163.com

附件：1.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

泽州县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9 月 25 日



附件 1

危化品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检查组

专项整治检查情况 执法情况 宣传报道
问责曝光工作

不力情况

检查

企业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建设行为

查处情况

责令

限期

整改

企业

行政

罚款

停产

整顿

暂扣

吊销

证照

关闭

取缔

县级以上电

视、广播、报

刊等报道数

约谈

通报

公开

曝光

排查 整改 排查 整改 排查 查处

（个） （家） （项） （项） （项） （项） （个） （个） （家） （万元） （家） （个） （家） （篇） （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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